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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财务结构将更加稳健合理，经营抗风险能力将进一

步加强。 公司将在坚持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基础上，积极进行技术创新，增加

产品品种系列，提高产品技术档次，持续扩大优势产品的市场占有率，保持主

导产品的竞争优势，形成规模效益和良好的现金流回报。

２

、加快募投项目投资进度，争取早日实现项目预期效益

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前，为尽快实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效益，公司将积极调

配资源，力争提前完成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前期准备工作；本次发行募集资金

到位后，公司将加快推进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争取早日完成并实现预期效

益，增加以后年度的股东回报，降低本次发行导致的即期回报摊薄的风险。

３

、加强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监管，保证募集资金合理合法使用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与管理，确保募集资金的使用规范、安全、高

效，公司制定了《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和《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等内控管理

制度。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结束后， 募集资金将存放于董事会指定的专项账户

中，专户专储，专款专用，以保证募集资金合理规范使用。

４

、加强经营管理和内部控制，提升经营效率和盈利能力

公司近年来实现了快速发展， 过去几年的经营积累和技术储备为公司未

来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公司将努力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完善并强化投

资决策程序，设计更合理的资金使用方案，合理运用各种融资工具和渠道，控

制资金成本，提升资金使用效率，节省公司的各项费用支出，全面有效地控制

公司经营和管控风险。

５

、保证持续稳定的利润分配制度，强化投资者回报机制

根据中国证监会 《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３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证监会公告 ［

２０１３

］

４３

号）的

规定，以《公司章程》对利润分配做出的制度性安排为基础，保证利润分配政策

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公司承诺：未来将根据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等监管机构出台的具体细

则及要求，并参照上市公司较为通行的惯例，积极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促

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

２０１４

］

１７

号）和《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

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

２０１３

］

１１０

号）的要求，继续补充、修订、完善公司投资者权益保护的各项措施、制度并予

以实施，增强公司持续回报能力。

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根据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对公司填补回报措

施能够得到切实履行作出如下承诺：

（

１

）本单位

／

本人承诺不越权干预公司经营管理活动，不侵占公司利益；

（

２

）本单位

／

本人承诺不无偿或以不公平条件向其他单位或者个人输送利

益，也不采用其他方式损害公司利益；

（

３

）本单位

／

本人承诺对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职务消费行为进行约束；

（

４

） 本单位

／

本人承诺不动用公司资产从事与其履行职责无关的投资、消

费活动；

（

５

）本单位

／

本人承诺由董事会或薪酬委员会制定的薪酬制度与公司填补

回报措施的执行情况相挂钩；

（

６

）本单位

／

本人承诺未来拟公布的公司股权激励（如有）的行权条件与公

司填补回报措施的执行情况相挂钩。

公司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根据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对公司填补回报措施

能够得到切实履行作出如下承诺：

（

１

）本人承诺不无偿或以不公平条件向其他单位或者个人输送利益，也不

采用其他方式损害公司利益；

（

２

）本人承诺对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职务消费行为进行约束；

（

３

）本人承诺不动用公司资产从事与其履行职责无关的投资、消费活动；

（

４

）本人承诺由董事会或薪酬委员会制定的薪酬制度与公司填补回报措

施的执行情况相挂钩；

（

５

）本人承诺未来拟公布的公司股权激励（如有）的行权条件与公司填补

回报措施的执行情况相挂钩。

八、提请特别关注的风险因素

（一）新产品研发和注册风险

体外诊断行业及疫苗行业均为技术密集型行业， 能否通过研发不断提升

现有产品质量及开发更符合市场需求的新产品， 是公司能否在行业中保持领

先地位并不断扩大产品及市场优势的关键因素之一。 一项新产品的研发需要

经过临床前研究、 临床研究和注册审批等阶段后才能取得国家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部门颁发的产品注册证书，正式投入生产并上市销售。诊断试剂产品的注

册周期一般为

３－５

年，而疫苗产品则需要

５－１０

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如果公司不

能成功、 及时地开发出新产品并通过注册， 将会导致新产品的研发或注册失

败，从而影响公司前期研发投入回报和未来收益的实现。

（二）经销商管理风险

公司在诊断试剂产品销售方面采取经销和直销相结合的方式，销售范围覆

盖全国大部分省、自治区及直辖市。随着公司产销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及营销网络

的逐步扩建、完善，经销商的数量及覆盖范围将更多更广，对经销商的培训、日常

管理及风险控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报告期内，公司以经销方式取得的销售收入

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６１．３７％

、

６２．２７％

和

６２．８５％

，如果公司不能及时加强

对经销商的管理，一旦经销商发生内部管理冲突、违法违规等行为，或者公司与

经销商发生法律纠纷，可能对公司的产品销售与市场推广产生负面影响。

（三）公司业绩下滑风险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分别为

９４

，

９５２．４５

万元、

９８

，

２６８．６７

万元和

１１８

，

３７５．４２

万元，

２０１８

年度及

２０１９

年度营业收入分别比上一年度增长

３．４９％

及

２０．４６％

，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

１１

，

１４８．０５

万元、

１１

，

８８１．５０

万元和

１６

，

５１０．９２

万元。 公司进一步优化产品结构，大力推广化学发光诊断仪

器及配套试剂， 可能导致其优势产品酶联免疫诊断试剂及胶体金快速诊断试

剂的销售受到一定的不利影响。此外，由于子公司万泰沧海生物医药项目大额

在建工程转固，导致折旧费用大幅增长，影响公司的利润。

目前，公司与主要客户的合作关系稳定，但在优化产品结构及战略转型的

过程中，研发投入、竞争环境、客户结构、产品价格、原材料价格等因素导致的

不确定性增多，如公司无法及时应对上述因素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不排除上

市当年出现业绩波动、下滑的风险。

（四）行业竞争加剧的风险

诊断试剂行业是国家鼓励发展的行业，并被列入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仍

将保持快速增长，因而不断有新竞争者加入。 国外企业依靠产品质量稳定、技

术含量高以及高效、 精确的仪器配套， 在体外诊断行业中占据较高的市场份

额，在国内三级医院的高端市场占据垄断地位；国内企业随着研发、生产技术

水平的不断提高，部分企业的产品质量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国产产品的市

场份额正在不断扩大，市场逐步向龙头企业集中，行业集中度不断提高。 根据

中检院生物制品批签发结果统计，报告期内，公司生产的六类血源筛查类体外

诊断试剂产品（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抗原抗体诊断试剂盒（酶联免疫法）、人类免

疫缺陷病毒抗体诊断试剂盒（酶联免疫法）、丙型肝炎病毒抗体诊断试剂盒（酶

联免疫法）、梅毒螺旋体抗体诊断试剂盒（酶联免疫法）、乙型肝炎病毒表面抗

原诊断试剂盒（酶联免疫法）及梅毒甲苯胺红不加热血清试验诊断试剂）批签

发量排名前五位的生产厂家占批签发总量分别达到

８８．１３％

、

８９．８３％

和

８９．４３％

。

如果公司不能持续地在市场竞争中保持优势，将会面临增长放缓、市场份额下

降的风险。

（五）募投项目无法实现预期效益的风险

本次拟通过募集资金实施的化学发光试剂制造系统自动化技术改造及国

际化认证项目、宫颈癌疫苗质量体系提升及国际化项目建成后，预计将实现化

学发光诊断试剂年产能

１

亿人份、疫苗年产能

３０００

万支，据此计算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建成正常运行后将使公司的销售收入和净利润大幅增加。 虽然公司确

定募投项目时已经对市场需求做出合理预测， 但募投项目产品的未来生产及

销售情况将受到行业环境、产业政策、市场供求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如无法

实现预期效益，公司将面临产品过期及设备闲置的情况，需要计提相应的跌价

准备，可能导致公司经营业绩的下降。

（六）厦门大学合作协议到期不再续签的风险

公司与厦门大学就生物技术的研究进行合作，并使相应研究成果产业化。

目前正在履行的协议是于

２０１１

年签署的《“厦门大学养生堂生物药物联合实验

室”合作研究协议》，协议期限自

２０１１

年至

２０２１

年。 根据协议，厦门大学主要负

责诊断试剂和疫苗的研究开发， 建设源头创新性研究和成果转化的关键技术

平台，公司使相应研究成果产业化。 公司与厦门大学保持了长期、友好的合作

关系，双方互惠互利，共同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公司目前的免疫诊断试剂产品、

化学发光诊断试剂产品以及戊肝疫苗大多来源于与厦门大学的合作研究成

果；公司业务发展规划的宫颈癌疫苗亦来源于合作研究成果。如果公司与厦门

大学的合作协议到期后不能续签， 公司诊断试剂产品的更新换代和新产品的

推出速度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 因此，为了保证公司长期稳定发展，公司在

继续与厦门大学保持紧密、友好合作的基础上，建立了自身科研队伍及研发平

台，提高了自身技术水平及科研实力，并加大了与其他科研院所的合作，拓宽

了公司未来的技术及产品储备。

（七）税收优惠和政府补助风险

公司自

１９９８

年起一直被评为北京市高新技术企业，

２００８

年成为新标准下

北京市首批高新技术企业并于

２０１１

年通过复审，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和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公

司通过高新技术企业复审，报告期内享受

１５％

的企业所得税优惠税率。 公司全

资子公司万泰德瑞于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通过复

审，报告期内享受

１５％

的企业所得税优惠税率；全资子公司康彻思坦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通过复审，目前属于

２０１９

年第三批拟

认定高新技术企业名单中，报告期内享受

１５％

的企业所得税优惠税率；全资子

公司万泰沧海于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有效期

３

年，报告期内享

受

１５％

的企业所得税优惠税率； 全资子公司万泰凯瑞于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被认定为

高新技术企业，

２０１９

年

１１

月通过复审，报告期内享受

１５％

的企业所得税优惠税

率；控股子公司优迈科于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有效期

３

年，报告

期内享受

１５％

的企业所得税优惠税率。

如果未来上述公司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不能通过后续复审， 或被取消高

新技术企业的认定，则无法继续享受所得税优惠政策，会对公司净利润产生一

定的影响。

公司通过承担国家课题任务等获得了政府补助， 报告期内公司计入当期

损益的政府补助金额分别为

４

，

７０４．４２

万元、

２

，

４２９．３１

万元和

４

，

９１５．６８

万元，占同

期利润总额的比例分别为

２６．３５％

、

８．３７％

和

２２．６７％

。 剔除政府补助的影响，公司

经营业绩仍然较为稳定，不存在严重依赖政府补助的情形。 但是，政府补助仍

对公司的经营业绩有一定影响， 如果未来国家产业政策和补助政策出现不可

预测的不利变化，将对公司的利润规模产生一定的不利影响。

（八）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影响公司经营业绩的风险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至今，我国爆发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针对爆发的疫情，公司

已研发出化学发光、酶联免疫、胶体金、核酸四大技术平台的新冠病毒检测试

剂。公司研发的新型冠状病毒（

２０１９－ｎＣｏＶ

）抗体检测试剂盒（化学发光微粒子

免疫检测法）已获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应急审批通过，为目前已审批通过的

５

个新冠病毒抗体检测试剂之一。 该产品为全球首个获批的新冠病毒双抗原夹

心法总抗体检测试剂， 采用双抗原夹心法检测血液样本中的新冠病毒总抗体

（包括

ＩｇＭ

、

ＩｇＧ

和

ＩｇＡ

等各种抗体类型），从方法学上保障试剂具有更高的灵敏

度和更好的特异性。 公司研发的新型冠状病毒（

２０１９－ｎＣｏＶ

）抗体检测试剂盒

（胶体金法）、新型冠状病毒（

２０１９－ｎＣｏＶ

）抗体检测试剂盒（酶联免疫法）、新型

冠状病毒 （

２０１９－ｎＣｏＶ

）

ＩｇＭ

抗体检测试剂盒 （酶联免疫法）、 新型冠状病毒

（

２０１９－ｎＣｏＶ

）核酸检测试剂盒（

ＰＣＲ－

荧光探针法）共

４

个产品已获得欧盟

ＣＥ

认证，已向韩国、意大利、匈牙利、奥地利、荷兰等国家供应检测试剂。

但受疫情影响，医院的患者数量急剧下降，血站的采血人次也大幅减少，

总体上导致公司产品销量下降。

３

月以来，随着医院逐步恢复正常诊疗服务，公

司的产品销量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回升态势。截至本招股意向书签署之日，我国

疫情已基本得到控制，疫情对公司生产经营的影响已逐步消减。但由于疫情完

全结束的时间尚不能确定，若疫情持续时间过长，将可能会对公司的经营业绩

产生一定的不利影响。

（九）上市后公司经营业绩波动的风险

公司

２０１９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１１８

，

３７５．４２

万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

２０．４６％

；

２０１９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２０

，

８８６．４３

万元， 较上年同期减少

２８．７３％

；

２０１９

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１６

，

５１０．９２

万元，较上

年同期增长

３８．９６％

。

公司

２０１９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低于

２０１８

年度， 但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高于

２０１８

年度， 主要因公司于

２０１８

年度

将溶瘤病毒药物、乙肝病毒治疗性药物等生物医药技术转让予养生堂，

２０１８

年

度在资产处置收益科目中确认非专利技术转让收益

１３

，

３５０．００

万元，该收益为

非经常性损益。

公司收入和利润规模增幅较快，未来若出现原材料价格大幅上升、市场竞

争加剧、 募投项目收益未达预期或公司不能持续保持技术及行业领先优势等

情形，则公司将面临经营业绩波动的风险。

九、审计报告截止日后的主要经营状况

公司审计报告截止日为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公司审计报告截止日至本招股

意向书摘要签署日期间，公司的经营模式、主要原材料的采购、主要产品的生

产和销售、主要客户及供应商的构成、税收政策及其他可能影响投资者判断的

重大事项等方面不存在重大不利变化。

公司初步预计

２０２０

年

１－３

月营业收入区间为

２３

，

７５０

万元至

２６

，

２５０

万元，较

去年同期变动幅度为

－５．２０％

至

４．７７％

；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区间为

４

，

２７５

万元至

４

，

７５０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幅度为

７．４７％

至

１９．４１％

；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区间为

４

，

０００

万元至

４

，

４００

万元， 较去年同

期增加幅度为

１２．１４％

至

２３．３５％

。公司预计

２０２０

年

１－３

月的经营业绩保持稳定增

长态势。 （上述有关公司

２０２０

年

１－３

月业绩预计仅为管理层对经营业绩的合理

估计，不构成公司的盈利预测。 ）

第二节 本次发行概况

股票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每股面值 人民币

１．００

元

发行股数 本次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份的数量不超过

４

，

３６０

万股

本次发行占发行后总股本比例

１０．０６％

每股发行价格 【】元

发行市盈率

【】倍（每股发行价格

／

发行后每股收益，发行后每股收益按照

２０１９

年

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母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

总股本计算）

发行前每股净资产

４．００

元（以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除以发行前总股

本计算）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元（以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和本次募集资金

净额合计数除以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发行前市净率 【】倍（按照发行价格除以发行前每股净资产计算）

发行后市净率 【】倍（按照发行价格除以发行后每股净资产计算）

发行方式

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询价对象投资者询价配售与网上向持有上海

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

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对象

符合资格的询价对象和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开设

Ａ

股股票账户的中国

境内自然人、法人及其他机构（中国法律、法规及公司需遵守的其他

监管要求所禁止的对象除外）

承销方式 余额包销

预计募集资金总额 【】万元

预计募集资金净额 【】万元

发行费用

承销及保荐费用：

４

，

３４６．００

万元

审计及验资费用：

１

，

２２０．００

万元

律师费用：

３００．００

万元

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

４００．００

万元

发行手续费用及其他费用：

９９．１９

万元

合计：

６

，

３６５．１９

万元

（上述发行费用包含增值税且发行人未来不进行抵扣）

拟上市证券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第三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北京万泰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ＷＡＮＴＡＩ 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ＰＨＡＲＭＡＣＹ ＥＮＴＥＲＰＲ

ＩＳＥ ＣＯ．

，

ＬＴＤ．

注册资本：

３９

，

０００．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邱子欣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１

年

４

月

２４

日

整体变更为股份公司日期：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住所：北京市昌平区科学园路

３１

号

邮政编码：

１０２２０６

电话号码：

０１０－５９５２ ８８８８

传真号码：

０１０－８９７０ ５８４９

互联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ｙｓｔｗｔ．ｃｏｍ

电子信箱：

ｙｓｔｗｔ＠ｙｓｔｗｔ．ｃｏｍ

二、发行人设立及改制重组情况

（一）设立方式

北京万泰生物药业有限公司以截至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的经审计净资产

１１

，

１５０．０８

万元为基准，折合为股份公司股本

５

，

５００．００

万股，其余计入股份公司

资本公积。 变更后的公司名称为北京万泰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公司领取了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注册号为

１１００００００３３８９１６９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二）发起人情况

公司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由万泰有限整体变更设立，共

３７

位发起人，包括

１

家有

限责任公司及

３６

名自然人，发起人分别为：养生堂、钟睒睒、邱子欣、丁京林、洪

孟学、李益民、李莎燕、陆其康、张振威、高书芳、高永忠、赵灵芝、魏铁骊、孙海

峰、彭耿、李景源、李霞、刘慧、贾雪荣、李世成、陈俭、尚喜斌、董新宇、吴意茂、

鲜阳凌、管宝全、邓海林、夏青、叶祥忠、史天轶、徐美艳、苏启东、刘磊、乔杉、姜

卫新、张凤华、杨海英。

１

、养生堂有限公司

（

１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养生堂有限公司

登记机关： 海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９１４６００００６２０３１２０８０Ｍ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实收资本：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 钟睒睒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３

年

３

月

１２

日

经营期限： 长期

住所：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双浦镇轮渡路

１７

号

２０５

室

主要生产经营地：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双浦镇轮渡路

１７

号

２０５

室

经营范围：

医药技术、生物科技、医疗技术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企业管理

咨询，商务信息咨询，市场营销策划，酒店管理，药品经营、食品经营、道路货

物运输、餐饮服务（以上均凭许可证经营），化妆品、日用百货、服装、鞋帽、五

金交电、纺织品、文体用品、家俱、纸张、办公设备、电子产品、饲料、仪器仪表、

通讯设备、农林牧渔产品、珠宝、工艺品、化工产品及原料（不含危险品及易制

毒品）的销售，产品包装设计，装饰装修工程施工，水产品养殖，房地产开发与

经营，房屋租赁服务，旅游项目开发，经济信息咨询，设计、制作、发布、代理国

内各类广告，经营进出口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

股东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杭州友福

１６２．００ １．６２％

货币

钟睒睒

９

，

８３８．００ ９８．３８％

货币

管理层：

钟睒睒 董事长 卢晓苇 董事兼总经理

王平玉 董事 许小平 监事

（

２

）最近一年的财务数据

科目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２０１９

年度（母公司经审计）

总资产（万元）

９３７

，

５６１．１９

净资产（万元）

９０６

，

７１１．９０

净利润（万元）

６３７

，

９０４．４４

是否经审计 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２

、

３６

名自然人发起人情况

序号 发起人姓名 国籍

永久境外居

留权

身份证号 住所

１

钟睒睒 中国 无

３３０１０３１９５４１２０１ｘｘｘｘ

杭州市下城区开化路

２

邱子欣 中国 无

３２０１０６１９６３１１０６ｘｘｘｘ

北京市朝阳区广泽路

３

丁京林 中国 无

３３０１０２１９６００４０５ｘｘｘｘ

杭州市上城区东羊血弄

４

洪孟学 中国 无

３３０１０２１９３６０７１７ｘｘｘｘ

杭州市江干区董家村

５

李益民 中国 无

６２０１０２１９５７０８０７ｘｘｘｘ

北京市昌平区回龙观镇

６

李莎燕 中国 无

１１０１０８１９６２０５１４ｘｘｘｘ

北京市海淀区三里河路

７

陆其康 中国 无

３３０１０３１９６７０７２９ｘｘｘｘ

杭州市下城区武林路

８

张振威 中国 无

２３０８０４１９７３１１２５ｘｘｘｘ

哈尔滨市道里区抚顺街

９

高书芳 中国 无

４１２９２８１９４８０９０１ｘｘｘｘ

河南省社旗县城郊乡

１０

高永忠 中国 无

５１０１０２１９６８０９１３ｘｘｘｘ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洪文一里

１１

赵灵芝 中国 无

３７０８０２１９６３０７３０ｘｘｘｘ

北京市丰台区东大街

１２

魏铁骊 中国 无

２１０３０２１９５４１２３０ｘｘｘｘ

辽宁省鞍山市铁东区铁东四道

街

１３

孙海峰 中国 无

２１１３２４１９７２０１２０ｘｘｘｘ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

１４

彭耿 中国 无

４３０１２１１９７７１００５ｘｘｘｘ

北京市海淀区西二旗中路

１５

李景源 中国 无

１１０１０５１９６５０５３０ｘｘｘｘ

北京市朝阳区洼里北沙滩

１６

李霞 中国 无

１１０１０６１９５８０７２２ｘｘｘｘ

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

１７

刘慧 中国 无

３７０４８１１９７７１１０３ｘｘｘｘ

北京市昌平区六街政府街

１８

贾雪荣 中国 无

１３２３３５１９７３１１０１ｘｘｘｘ

湖北省荆州市沙市区豉油路

１９

董新宇 中国 无

１３０６０４１９６５０１１５ｘｘｘｘ

河北省唐山市路北区煤医里

２０

尚喜斌 中国 无

２３０１０６１９７７０８０３ｘｘｘｘ

北京市昌平区六街政府街

２１

鲜阳凌 中国 无

３５０２０３１９７６０８１７ｘｘｘｘ

杭州市西湖区曙光路

２２

吴意茂 中国 无

１１０１０８１９６６１１１１ｘｘｘｘ

北京市朝阳区安华里三区

２３

李世成 中国 无

２２０１０４１９６６０４０５ｘｘｘｘ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店上东里

２４

陈俭 中国 无

３７０２０２１９６９０１１３ｘｘｘｘ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洪文六里

２５

邓海林 中国 无

４３０１０４１９７５０５０２ｘｘｘｘ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湖滨东路

２６

夏青 中国 无

１１０１０３１９６８１０１８ｘｘｘｘ

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

２７

管宝全 中国 无

１３０２２１１９７８０５１９ｘｘｘｘ

北京市昌平区六街政府街

２８

史天轶 中国 无

１１０１１０１９６９１１１６ｘｘｘｘ

北京市海淀区学清路

２９

叶祥忠 中国 无

３４０６０３１９６７１１２６ｘｘｘｘ

北京市昌平区回龙观镇

３０

徐美艳 中国 无

１１０２２１１９７８０４０９ｘｘｘｘ

北京市昌平区兴寿镇半壁店村

３１

苏启东 中国 无

１１０１０１１９６７１０１７ｘｘｘｘ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樱花园

３２

刘磊 中国 无

４２０２２１１９７７１１０４ｘｘｘｘ

武汉市洪山区新竹路

３３

张凤华 中国 无

１１０１０１１９６４０６２６ｘｘｘｘ

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外小街

３４

姜卫新 中国 无

１２０２２１１９７５０１２１ｘｘｘｘ

北京市朝阳区芍药居北里

３５

杨海英 中国 无

１１０２２１１９８００５１７ｘｘｘｘ

北京市昌平区南口镇和平街

３６

乔杉 中国 无

４１０１０５１９７７１１２５ｘｘｘｘ

郑州市金水区顺河路

三、发行人股本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后的股本变化情况

公司本次发行前总股本为

３９

，

０００．００

万股，本次拟公开发行的股票数量不

超过

４

，

３６０

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

１０．０６％

，公司股东不在本次发行过

程中进行老股转让，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化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发行前 发行后

持股数

（万股）

持股比例

（

％

）

持股数

（万股）

持股比例

（

％

）

１

养生堂

２４

，

７０７．５０００ ６３．３５２６ ２４

，

７０７．５０００ ５６．９８２２

２

钟睒睒

７

，

８８０．０５１８ ２０．２０５３ ７

，

８８０．０５１８ １８．１７３６

３

邱子欣

１

，

８９８．００００ ４．８６６７ １

，

８９８．００００ ４．３７７３

４

丁京林

９１７．０２０５ ２．３５１３ ９１７．０２０５ ２．１１４９

５

洪维岗

６５０．６３２５ １．６６８３ ６５０．６３２５ １．５００５

６

李莎燕

３９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３９０．００００ ０．８９９４

７

李益民

３７４．４４６８ ０．９６０１ ３７４．４４６８ ０．８６３６

８

陆其康

３００．１６８５ ０．７６９７ ３００．１６８５ ０．６９２３

９

张振威

３００．１６８５ ０．７６９７ ３００．１６８５ ０．６９２３

１０

其他股东

１

，

５８２．０１１４ ４．０５６４ １

，

５８２．０１１４ ３．６４８６

１１

本次公开发行

流通股

－ － ４

，

３６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５５４

合计

３９

，

００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 ４３

，

３６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００

（二）前十名股东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之日，公司的前十名股东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

） 股权性质

１

养生堂

２４

，

７０７．５０００ ６３．３５２６

一般境内法人股

２

钟睒睒

７

，

８８０．０５１８ ２０．２０５３

自然人股

３

邱子欣

１

，

８９８．００００ ４．８６６７

自然人股

４

丁京林

９１７．０２０５ ２．３５１３

自然人股

５

洪维岗

６５０．６３２５ １．６６８３

自然人股

６

李莎燕

３９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自然人股

７

李益民

３７４．４４６８ ０．９６０１

自然人股

８

陆其康

３００．１６８５ ０．７６９７

自然人股

９

张振威

３００．１６８５ ０．７６９７

自然人股

１０

洪怡

１６７．３９７６ ０．４２９２

自然人股

合计

３７

，

５８５．３８６２ ９６．３７２９

（三）前十名自然人股东及其在发行人处担任的职务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之日， 公司前十名自然人股东及其在发行人

处担任职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

） 任职情况

１

钟睒睒

７

，

８８０．０５１８ ２０．２０５３

董事长

２

邱子欣

１

，

８９８．００００ ４．８６６７

董事、总经理

３

丁京林

９１７．０２０５ ２．３５１３

监事

４

洪维岗

６５０．６３２５ １．６６８３ －

５

李莎燕

３９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副总经理

６

李益民

３７４．４４６８ ０．９６０１

董事、总工程师

７

陆其康

３００．１６８５ ０．７６９７ －

８

张振威

３００．１６８５ ０．７６９７ －

９

洪怡

１６７．３９７６ ０．４２９２ －

１０

洪维亚

１５６．５４２２ ０．４０１４

１２

：

００

前按照《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细则》等相关规定在中国证

券业协会完成配售对象信息的登记备案工作。

５

、本次发行初步询价通过上交所的网下申购电子化平台进行，投资者应

当办理上交所网下申购电子化平台数字证书， 成为上交所网下申购电子化平

台的用户后方可参与初步询价。

６

、本次发行初步询价开始日前两个交易日（即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７

日，

Ｔ－６

日）为

基准日，参与本次发行初步询价的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基

本养老保险基金、 社保基金投资管理人管理的社会保障基金在该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含基准日）所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日均

市值应为

１

，

０００

万元（含）以上。其他参与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网下投资者及其

管理的配售对象在该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含基准日）所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日均市值应为

６

，

０００

万元（含）以上。 配售对象是指

网下投资者所属或直接管理的，已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完成备案，可参与网下申

购的自营投资账户或证券投资产品。

７

、不属于下列投资者类别：

（

１

）根据《管理办法》第十六条，发行人和主承销商不得向下列对象配售股

票：

①

发行人及其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员工；

发行人及其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能够直接或间接实施

控制、共同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公司，以及该公司控股股东、控股子公司和

控股股东控制的其他子公司；

②

主承销商及其持股比例

５％

以上的股东，主承销商的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和其他员工；主承销商及其持股比例

５％

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能够直接或间接实施控制、共同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公司，以及该

公司控股股东、控股子公司和控股股东控制的其他子公司；

③

承销商及其控股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员工；

④

本条第

①

、

②

、

③

项所述人士的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包括配偶、子女及

其配偶、父母及配偶的父母、兄弟姐妹及其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子女配偶的

父母；

⑤

过去

６

个月内与主承销商存在保荐、 承销业务关系的公司及其持股

５％

以上的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已与主承销商签署保

荐、承销业务合同或达成相关意向的公司及其持股

５％

以上的股东、实际控制

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⑥

通过配售可能导致不当行为或不正当利益的其他自然人、法人和组织。

本条第

②

、

③

项规定的禁止配售对象管理的公募基金不受前款规定的限

制，但应符合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于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８

日（

Ｔ－５

日）更新禁止配售名单；初

步询价结束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和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将提交报价

的投资者及其关联方名单与禁止配售名单进行比对， 若发现上述禁止配售对

象提交报价，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认定其报价为无效报价并予以剔除，且上

述核查结果将于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１４

日（

Ｔ－１

日）在《北京万泰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告》中披露。

（

２

）根据《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细则》第四条，网下投资者指

定的股票配售对象不得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或信托计划， 也不得为在招募

说明书、投资协议等文件中以直接或间接方式载明以博取一、二级市场价差为

目的申购首发股票的理财产品等证券投资产品。

（

３

）根据《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承销业务规范》，被中国证券业协会列入网下

投资者黑名单的投资者，不得参与报价。

８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

法》和《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所规范的私募投资

基金应在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８

日 （

Ｔ－５

日）

１２

：

００

前按以上法规规定完成私募基金管理

人的登记和私募基金的备案。

９

、 若配售对象类型为基金公司或其资产管理子公司一对一专户理财产

品、基金公司或其资产管理子公司一对多专户理财产品、证券公司定向资产管

理计划、证券公司集合资产管理计划，须在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８

日（

Ｔ－５

日）

１２

：

００

前完

成备案。

（二）网下投资者资格核查文件的提交

网下投资者及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应须在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８

日（

Ｔ－５

日）

１２

：

００

前，

通过国金证券官网（

ｗｗｗ．ｇｊｚｑ．ｃｏｍ．ｃｎ

）首页

－

业务中心

－

投资银行

－ＩＰＯ

信息披

露进入网下投资者报备系统根据提示填写并提交关联方信息表、 网下申购承

诺函、出资人信息表（如需）、私募产品备案函（如需）等及投资者信息表等询价

资格申请材料。

系统递交方式如下：进入国金证券官网（

ｗｗｗ．ｇｊｚｑ．ｃｏｍ．ｃｎ

）首页

－

业务中

心投资银行

－ＩＰＯ

信息披露，网页右上角可下载操作指南。 如有问题请致电咨

询

０２１－６８８２６１２３

、

０２１－６８８２６０９９

，具体步骤如下：

第一步：登录系统（新用户请进行注册后登录），进行投资者信息录入，并

按照备注要求上传证明文件，点击“提交”。

第二步：点击“我的账户”，按照页面要求逐步真实完整地填写关联方信息

及配售对象出资人信息，如不适用请填写“无”。

第三步：点击“发行动态”，选择“万泰生物”，点击“参与”，勾选拟参与本次

发行的配售对象（如未勾选提交配售对象，则该配售对象无法参加本次发行，

点 击“我的账户”—“配售对象”可查看系统已关联的配售对象信息，若缺少配

售对象，需手工添加），分别点击“下载材料模板”和“导出

ＰＤＦ

”下载承诺函和

关联方信息表（系统根据投资者填报信息自动生成），投资者打印并签章后将

相关扫描件上传至系统；配售对象如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

办法（试行）》规范的私募投资基金，还应上传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以及私募投

资基金产品成立的备案证明文件扫描件。

第四步：点击“提交”，等待审核结果。纸质版原件无需邮寄。网下投资者须

承诺电子版文件、盖章扫描件、原件三个版本文件内容一致。

（三）网下投资者资格核查

所有参与本次网下初步询价的投资者， 应自行审查视为认可并确认及承

诺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本公告的要求。 投资者应保证所填报信息和提交的材

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或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

务所认为有必要对投资者身份进行进一步核查，投资者应配合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提供进一步的证明材料，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若投资者拒绝配合、提

供材料不足或经核查不符合条件，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有权拒绝向其进行配

售。

投资者若参与万泰生物询价，即视为其向发行人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承诺其不存在法律法规禁止参与网下询价及配售的情形。如因投资者的原因，

导致参与询价或发生关联方配售等情况，投资者应承担由此产生的全部责任。

配售对象应遵守行业监管要求，申购资金合法合规，申购金额不得超过其

管理的资产规模或资金规模。

四、初步询价安排

１

、初步询价时间

本次网下初步询价时间为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９

日（

Ｔ－４

日）和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１０

日（

Ｔ－３

日），每日

９

：

３０

至

１５

：

００

。符合条件的网下机构和个人投资者可以自主决定是否

报价，并通过电子平台提交报价。

２

、拟申购价格和拟申购股数

网下投资者报价应当包含拟申购价格和该价格对应的拟申购股数。 非个

人投资者应当以机构为单位进行报价。 网下投资者可以为其管理的每一配售

对象填报同一个拟申购价格，该拟申购价格对应一个拟申购数量。网下投资者

为拟参与报价的全部配售对象录入报价记录后，应当一次性提交。网下投资者

可以多次提交报价记录，但以最后一次提交的全部报价记录为准。每个配售对

象每次只能提交一笔报价。

综合考虑本次初步询价阶段网下初始发行数量及国金证券对发行人的估

值情况，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网下投资者指定的配售对象参与本次网下发

行的最低拟申购数量为

３００

万股，拟申购数量超过

３００

万股的，超出部分必须是

１０

万股的整数倍，且每个配售对象的拟申购数量不得超过

６００

万股。 拟申购价

格的最小变动单位为

０．０１

元。 网下投资者应当遵循独立、客观、诚信的原则合

理报价，不得协商报价或者故意压低、抬高价格。

投资者应按照相关规定进行初步询价，并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五、老股转让安排

本次公开发行股份不超过

４

，

３６０

万股，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本次发行前

股东所持发行人股份在本次发行时不向投资者公开发售。 发行后发行人总股

本不超过

４３

，

３６０

万股。

六、定价和有效报价投资者的确定

１

、定价方式

本次发行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通过向网下投资者询价的方式

确定发行价格。

２

、定价程序

（

１

）本次网下初步询价截止后，经核查，不符合本公告“三、网下投资者资

格条件与核查程序”及相关法律法规的投资者的报价将被剔除，视为无效；

（

２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发现投资者不遵守行业监管要求，超过相应资产

规模或资金规模申购的，则该配售对象的申购无效；

（

３

）投资者初步确定后，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根据初步询价结

果， 按照申购价格从高到低进行排序并计算出每个价格上所对应的累计拟申

购总量后，剔除拟申购总量中报价最高的部分，剔除部分不低于所有网下投资

者拟申购总量的

１０％

。 如被剔除部分的最低价格所对应的累计拟申购总量大

于拟剔除数量时，该档价格的申购将按照拟申购数量由少至多依次剔除，若申

购价格和拟申购数量相同的则按照申报时间由晚至早的顺序依次剔除 （申报

时间以上交所网下申购平台显示的申报时间和申购编号为准），直至满足拟剔

除数量的要求。当最高申购价格与确定的发行价格相同时，对该价格的申购可

不再剔除，剔除比例可低于

１０％

。 剔除部分不得参与网下申购；

（

４

）剔除后，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根据剩余报价分布、拟募集

资金总额、超额认购倍率，综合参考公司基本面及未来成长性、可比公司估值

水平、承销风险和市场环境等因素，协商合理确定发行价格。

３

、有效报价投资者的确定

有效报价，是指网下投资者所申报价格不低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和发

行人确定的发行价格，且符合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和发行人事先确定且公告

的其他条件的报价。

本次发行价格确定后，提供有效报价的投资者方可参与网下申购。万泰生

物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在

４

亿股以下，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选取不少于

１０

家投资者作为有效报价投资者。

发行价格和有效报价投资者名单将在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１４

日（

Ｔ－１

日）刊登的《发

行公告》中披露。

七、网下申购

本次网下申购时间为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１５

日（

Ｔ

日）

９

：

３０－１５

：

００

。 投资者应自行选

择参与网下或网上发行，不得同时参与。

在网下申购阶段，《发行公告》中公布的全部有效报价配售对象方可且必

须参与网下申购。在参与网下申购时，网下投资者必须在电子平台为其管理的

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录入申购记录。网下投资者在参与网下申购时，其申购价格

为确定的发行价格， 申购数量为其有效报价对应的申购数量， 同时不得超过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１４

日（

Ｔ－１

日）刊登的《发行公告》中规定的申购阶段网下初始发行

数量。

网下投资者为其管理的参与申购的全部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录入申购记录

后，应当一次性全部提交。网下申购期间，网下投资者可以多次提交申购记录，

但以最后一次的提交的全部申购记录为准。

在网下申购阶段，网下投资者无需缴付申购资金，获配后在

Ｔ＋２

日缴纳认

购款。

八、网上申购

１

、申购时间

本次网上申购时间为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１５

日（

Ｔ

日）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

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并采用按市值申购的方式公开发行股票。

２

、申购资格

网上申购时间前在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开立证券账户且在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１３

日（含，

Ｔ－２

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日均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

凭证市值的投资者均可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申购本次网上发行的股票 （国家

法律、法规禁止者除外）。根据投资者持有的市值确定其网上可申购额度，持有

市值

１

万元以上（含

１

万元）的投资者才能参与新股申购，每

１

万元市值可申购一

个申购单位，不足

１

万元的部分不计入申购额度，每一个申购单位为

１

，

０００

股。

投资者证券账户市值的计算方法详见《网上发行实施细则》。

网上投资者应当自主表达申购意向， 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代其进行新

股申购。 网上投资者申购日（

Ｔ

日）申购无需缴纳申购款。

Ｔ＋２

日根据中签结果

缴纳认购款。

参与本次初步询价的配售对象不得再参与网上发行， 若配售对象同时参

与网下询价和网上申购的，网上申购部分为无效申购。

３

、申购单位

本次发行每个证券账户的网上申购数量上限为

１３

，

０００

股 （不超过本次网

上初始发行数量的千分之一），下限为

１

，

０００

股，每

１

，

０００

股为一个申购单位，超

过

１

，

０００

股的必须是

１

，

０００

股的整数倍。

九、回拨机制

本次发行网上网下申购于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１５

日（

Ｔ

日）

１５

：

００

同时截止。申购结束

后，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根据申购总体情况决定是否启动回拨机

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 回拨机制的启动将根据网上投资者初

步有效申购倍数确定。

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申购倍数

＝

网上有效申购数量

／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

有关回拨机制的具体安排如下：

１

、网上、网下发行均获得足额认购的情况下，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申购倍

数超过

５０

倍、低于

１００

倍（含）的，将从网下向网上回拨，回拨比例为本次公开发

行股票数量的

２０％

；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申购倍数超过

１００

倍的，回拨比例为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４０％

；网上投资者有效申购倍数超过

１５０

倍的，回拨

后网下发行比例不超过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１０％

。

２

、网上发行未获得足额认购的情况下，网上申购不足部分向网下回拨，由

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认购，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按照既定的配

售原则进行配售；仍然认购不足的，则中止发行。

３

、网下发行未获得足额认购的情况下，不足部分不向网上回拨，并将中止

发行。

４

、网上、网下均获得足额认购的情况下，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申购倍数未

超过

５０

倍的，将不启动回拨机制。

在发生回拨的情形下，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及时启动回拨机

制，并于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１６

日（

Ｔ＋１

日）在《北京万泰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中披露。

十、网下配售原则和方式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按时完成网下申购的有效报价投资者方可参与本次

网下配售。

１

、投资者分类

（

１

）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简称“养

老金”）和社保基金投资管理人管理的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

Ａ

类”）；

（

２

）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

运用管理暂行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

Ｂ

类”）；

（

３

）除（

１

）和（

２

）以外的其他投资者（以下简称“

Ｃ

类”）。

２

、配售原则和方式

在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中， 首先安排不低于

５０％

优先向

Ａ

类投资者配售；安

排不低于一定比例（初始比例为

１０％

）优先向

Ｂ

类投资者配售，如无法满足

Ａ

类

投资者配售比例不低于

Ｂ

类投资者的配售比例，可适当降低

Ｂ

类投资者的配售

数量。

按照以下配售原则将回拨后（如有）本次网下实际发行数量向投资者的所

有申购进行配售：

（

１

）当

Ａ

类投资者的申购总量

＞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的

５０％

时，

Ａ

类投资者的

配售比例

≥Ｂ

类投资者的配售比例

≥Ｃ

类投资者的配售比例；

（

２

）当

Ａ

类投资者的申购总量

≤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的

５０％

时，

Ａ

类投资者全

额配售；

Ｂ

类投资者的配售比例

≥Ｃ

类投资者的配售比例。

３

、零股的处理原则

配售股数只取计算结果的整数部分，不足一股的零股累积。剩余所有零股

加总后分配给

Ａ

类投资者中申购数量最大的配售对象，若配售对象中没有

Ａ

类

投资者，则分配给

Ｂ

类投资者中申购数量最大的配售对象，若配售对象中没有

Ｂ

类投资者，则分配给

Ｃ

投资者中申购数量最大的配售对象。 当同类投资者申

购数量相同时，剩余零股分配给申购时间最早的配售对象（申报时间以上交所

网下申购平台显示的申报时间和申购编号为准）。若由于获配零股导致超出该

配售对象的有效申购数量时，则超出部分顺序配售给下一配售对象，直至零股

分配完毕。

十一、网上网下投资者缴款

１

、网下投资者缴款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１７

日（

Ｔ＋２

日），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网下初步

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中公布网下初步配售结果，获得初步配售资格

的网下投资者应根据发行价格和其管理的配售对象获配股份数量于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１７

日（

Ｔ＋２

日）

８

：

３０－１６

：

００

，从配售对象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的银行账户

向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网下发行专户足额划付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当于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１７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到账（请注意资金在途时间）。 对未在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足额缴纳认购资金的配售对象，其未到位资金对应的获配股份由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

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将中止发行。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同日获配

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

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

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

违约情况报协会备案。

２

、网上投资者缴款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摇号中签后，应依据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１７

日（

Ｔ＋２

日）公告的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缴款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１７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

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

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

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

起

６

个月（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

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十二、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股份处理

在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１７

日（

Ｔ＋２

日），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结束后，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将根据实际缴款情况确定网下和网上实际发行股份数量。 网下

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网下和网上

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将中止发行。

网上、网下投资者获配未缴款金额以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的包销比例

等具体情况请见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２１

日（

Ｔ＋４

日）刊登的《北京万泰生物药业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公告》。

十三、中止发行情况

当出现以下情况时，本次发行将中止：

１

、初步询价结束后，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数量不足

１０

家的；

２

、初步询价结束后，剔除最高报价部分后有效报价投资者数量不足

１０

家

的；

３

、初步询价结束后，拟申购总量不足初步询价阶段网下初始发行数量的，

或剔除最高报价部分后剩余拟申购总量不足初步询价阶段网下初始发行数量

的；

４

、发行价格未达发行人预期或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就确定发行

价格未能达成一致意见；

５

、网下申购总量小于网下初始发行数量的；

６

、若网上申购不足，申购不足部分向网下回拨后，网下投资者未能足额申

购的；

７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

８

、发行人在发行过程中发生重大会后事项影响本次发行的；

９

、中国证监会对证券发行承销过程实施事中事后监管，发现涉嫌违法违

规或者存在异常情形的，可责令发行人和承销商暂停或中止发行，对相关事项

进行调查处理；

１０

、发生其他特殊情况，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可协商决定中止发

行。

出现上述情况时，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实施中止发行措施，就中止发行的

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发行人在重新启动发行前，需与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就启动时点、发行销售工作安排达成一致，并在核准文件有效期内向

证监会备案。

十四、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北京万泰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邱子欣

住所：北京市昌平区科学园路

３１

号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５９５２８８８８

传真：

０１０－８９７０５８４９

联系人：赵义勇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冉云

住所：成都市青羊区东城根上街

９５

号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６８８２６１２３

传真：

０２１－６８８２６８００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北京万泰生物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３

日

（下转

A36

版）

（上接

A34

版）

（上接

A34

版）


